
 
2019密西根中文學校演講比賽辦法 

 
 

1. 報名日期：3/2/2019 - 3/20/2019  

2.   報名方法：請上網報名 https://goo.gl/93G8z5 

(亦可從學校網址 http://www.michiganchineseschool.org 點選左側選單的 "學校主要
活動”進入網上報名。) 

3.  比賽日期：4/6/2019 (星期六) 

4.  報到地點：Ward Church Grand Hall 

5.  報到時間： 

a) 12:30 PM 評審/計時/計分人員報到 
b) 1:00-1:20 參賽學生向各組領隊報到。 

● 在1:20 PM 集合點名時不到者，扣總平均分數一分 ;  
● 在各比賽場地內做最後一次點名而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 
● 參賽學生如於點名後離席，而未能在自己上台前歸席者，將失去參賽資格, 只可在該

組最後時間上台表演。 

6.  比賽時間：下午 1 點 30 分準時開始 

7.   參賽資格：  
a) 參賽學生必須在學校的正規班正式註冊。 
b) 第一至第五組演講比賽:  學生必須居留海外時間長於華語地區。 
c) 第六組演講比賽:  學生必須是在非美地區出生，或是在海外居留時間短於原居華語地區者
，或是符合下列條款 8(a) 。 

d) 第七、八組看圖說故事比賽:  學生組隊參加看圖說故事比賽，將以隊員中最高年級學生
決定參賽組別。 例如有七年級與八年級學生組成一隊參賽，該隊將列入第八組比賽。 

e) 第七、八組看圖說故事比賽:  若有組員缺席, 可當日遞補, 但要立刻通知領隊老師和主持
人。 

 
f)第九、十、十一組朗誦： 

           1) 參賽學生的父母不能說流利的華語，不論學生是否就讀CFL班， 
           2)參賽學生必須由老師認證學生參賽資格。 
           3)參賽學生的實際年齡以校際比賽 5/4/2019 為計算日期。 
           4) 

第九組學生 滿四歲到未滿十歲。 
第十組學生  滿十歲到未滿十四歲 
第十一組學生:  滿十四歲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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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 比賽分組及各組演講時限： 
 
比 賽 組 別       美 國 學 校 就 學 年 級 及華語會話班年齡             演 講 時 限 
 第 一 組     幼 稚 園 及 幼 稚 園 以 下    45 秒 至 2 分鐘 
 第 二 組     一 、 二 年 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秒 至 2 分鐘 
 第 三 組     三 、 四 年 級    45 秒 至 2 分鐘 
 第 四 組     五 、 六 年 級     1 分30 秒 至 3 分鐘 
 第 五 組     七 年 級  以上    1 分30 秒 至 3 分鐘 
 第 六 組     無年級限制    1 分30 秒 至 3 分鐘 
 第 七 組     看圖說故事 - 七年級(含)及以下, 每隊二或三人    1 分30 秒 至 3 分鐘 
 第 八 組     看圖說故事 - 八年級(含)及以上, 每隊二或三人    1 分30 秒 至 3 分鐘 
 第 九 組     華語會話班朗誦 - 滿四歲到十歲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30 秒 至2 分鐘 
 第 十 組     華語會話班朗誦- 滿十歲到十四歲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45 秒 至3 分鐘 
 第 十一組                華語會話班朗誦- 滿十四歲以上    45 秒 至 3 分鐘 
 

 
a)    去年校際演講比賽第一至五組的第一名，必需升一級、或者參加第六組、或者停賽一

年。 
b)    去年校際演講比賽第六組第一名，可參加看圖說故事, 或在比賽結束後示範表演。 
c)    去年校際演講比賽第七組和第八組的第一名，如果 2019年隊員仍是同樣的學生參加，需

停賽一年。 
d)    個人演講及朗誦沒有 時間到提示， 看圖說故事有 “最後30秒”時間到提示。 

 
9 .   看圖說故事比賽： 
       a)    於比賽前一小時集合並抽選題目，每題有四張圖片，只有參賽之學生得以參與討論。 
               自抽選題目後，參賽學生不得與參賽以外之人士討論，否則將扣總平均分數一分。 
 

b)    參賽學生僅可攜帶並使用空白紙張(限MCS提供之專用紙張)、筆、及傳統字典、詞典入闈
準備比賽，不可攜帶使用任何形式的電子工具或行動載具 ，例如: 電子字典、詞典，筆記
型電腦，智慧型手機電話手錶。  

       自比賽入圍開始至該組比賽結束，凡是可以對外聯絡，以及可以儲存資料的電子裝備，
都不能使用， 建議學生使用機械式計時器 (kitchen timer)，否則將扣總平均分數一分 。 

       ( 校際比賽規定，ㄧ旦發現參賽者使用以上所列電子產品，全隊取消參賽資格)。 
 

      c)    上台比賽時，參賽學生可自行選擇是否攜帶入闈之後所擬之草稿上台。 
 
      d)    故事必須根據題目的四張投影片，每一張都必須使用 (可重覆使用) ，否則將扣總平均分 

數1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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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  評分標準： 
 
第一至第六組“演講” :  第七至第八組“看圖說故事”: 

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分 比 例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分 比 例 
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咬字與 發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35% A              故事內容的合理性與一貫性          40% 
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容與流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35% B                     流暢、咬字與發音                    30% 
C              表情、肢體動作與感情           30% C                     表情、動作與感情                    30% 

 
    第九組至十一組 “朗誦”: 

項目               評 比             評分 比例 
A          流利, 音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% 
B          咬字與發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% 
C            內容, 表情, 動作與感情   20% 

 
a) 總成績同分時，以A 項目的平均分數來決定；如果還是同分時，則按B項目及C項目之順序 

，來比較決定最後名次。 
b) 評分項目說明: “發音與咬字”要求清晰;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 內容” 引用成語、名人名言、數據、對話方式，詞藻不過度華麗空洞等;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表情與肢體動作”包含上下台禮儀、目光接觸觀眾、服裝合宜;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聲音控制” 包含速度、停頓、音調 、音量。 

c) 第一~五組 (普通班的學生)， 若有學生有困難背演講稿， 為減免學生家長壓力，可以上台

看稿演說， 分數方面會扣分， 也不在錄取得名前25% 內。 
d) 如對計分結果有疑問, 必須於公佈排名後，透過本校老師(非參賽者所屬之評審)提出查分要

求, 家長不得涉入其中。 
 

11.  違規扣分項目: 
●比賽學生在 1:20 PM 集合點名時遲到, 將扣總平均分數一。 在各比賽場地內做最後一次就

坐點名而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參賽學生如於點名後離席，而未能在自己上台前歸席者，將

失去參賽資格, 只可在該組最後時間上台表演。 
●演講時間不足下限、或超過上限者，將扣總平均分數一分。 
●在比賽進行期間 ，閃光燈禁止使用，違反的家長將扣其學生總平均分數一分。 
●參賽學生的家長不可在台下提詞或比手勢，違反的家長將扣其學生總平均分數二分。 
●參賽學生的家長如在比賽進行時，電話或呼叫器未關閉響起，或出聲接聽電話，將扣其學

生總平均分數二分。 
●參加看圖說故事比賽的學生入闈以後, 若被發現使用電子工具或行動載具, 將扣總平均分數  
一分 。( 校際比賽規定: ㄧ旦發現使用以上所列電子產品，全隊取消參賽資格)。 

●參加看圖說故事比賽的學生必須使用全部的題目，即每一張投影片都必須使用(可重覆使

用)，否則將扣總平均分數十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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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  獎勵辦法: 每組錄取名額依報名人數決定 ，取前25%，所有參賽者皆會獲得獎盃。 
 
13.   校際演講，朗讀與看圖說故事比賽:  校內演講比賽與看圖說故事比賽獲得錄取者，有機會參
與5/4/2019於安娜堡中文學校舉辦的校際比賽。 
 
14 .   演講比賽日視為正常上課日，學生若不參加比賽，亦需要出席觀摩，不到者視為缺席。未參
加比賽學生比賽當日請到"報到處"簽到。 
 
15.     會場規則: 
1. 抽煙---室內請勿抽煙。 
2.食物--- 請在教室外食用。 Bottled Water 無地點限制。 
3.嬰兒及幼兒---  四歲及以下的嬰幼兒在比賽期間請勿進入比賽場地，參賽學生除外。 
4.手機及呼叫器 ---  請關機或調為震動，比賽場地內禁止使用。 
 5.錄攝影----- 在比賽進行期間 ，除了參賽學生家長或代理家長可攝影拍照外(禁用閃光燈)， 

              其餘禁止攝影、拍照， 以免影響參賽學生的比賽心情。學校會派有專人負責  
              攝影、  錄影，賽後會放在學校網站提供下載。 

6.休息 ---  在比賽進行期間，請勿進出比賽會場。在比賽組別替換時, 會有休息時間宣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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